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更新日期  98.09.16

桃園縣政府文化局標準作業流程圖

申請展覽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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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發文結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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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.召開審查會議





5.與申請人協調, 安排檔期等相關事宜





4.是否通過審查

















    








6.申請人依排定檔期展出








民眾提出


  展覽申請





 2.本局受理申請








作業流程





作業期限





權責單位





符合





   3個月





不符








3-7日














隨時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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